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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征人承诺函

应征人完全理解并接受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

数据IP作品征集公告、征集文件及征集条件和要求，自愿参加设

计征集活动，提交应征方案和设计作品，作出承诺。

应征人自愿作出以下保证与承诺：

1.应征人（包括但不限于应征人及其参与征集活动的成员、

雇员、顾问、代理机构等任何参与此项工作的第三方及其相关人

员，下同），完全理解并无条件接受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

数据IP作品征集公告、征集文件及其附件以及征集条件和要求，

承诺完全接受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所做出的以

及不时更新的相关规定、安排、条件和要求，且不持任何异议。

应征人参加征集活动，即表明上述接受和承诺。

2.应征人保证应征方案及应征作品的原创性、合法性，是在

没有其他人协助的情况下由应征人独立完成，并且没有损害任何

权利，对应征方案及应征作品拥有完全、完整、排他的著作权等

权利。应征人保证，不擅自使用、复制他人的作品等知识产权。

3.应征人及其任何人员、亲属不会将获悉的任何未经征集人

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有关组织正式公开的信息披露给

他人。

4.应征人参加征集活动所产生的一切费用，除与征集人另有

书面约定外，均由应征人自行承担。

5.应征人有参加征集活动的相应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

（如果应征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征

得法定监护人的同意，并由应征人和法定监护人同时签署应征方

案等文件、材料）。应征人在征集活动中的签名、签章，均为真

实、合法、有效，对应征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征人承担相应的

责任。

应征人特就应征方案及应征作品包括知识产权及

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权利等全部权利，作出以下承诺（在征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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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公布后，未入选候选方案，且未经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

新应用研究院采用的应征方案，可以不受此限制）：

1.应征人确认，数据IP形象的权利无偿无条件归征集人或者

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所有及支配、使用、处分、转让。征

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享有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以及

法律不禁止的一切权利。

2.应征人确认，不可撤销地并排他地在世界范围内将应征

方案及应征作品（包括图像或者立体表现物等）的著作权（包

括但不限于著作财产权、邻接权、商品化权）、商标权、专利权

（包括外观设计）等知识产权及其申请权和相关衍生权利，以

及在全世界各地法律允许的全部权利，自动无偿永久转让给征

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及其许可或者再次转让的

第三方，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放弃相关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

人身权和财产权，包括但不限于署名权、发表权、修改权、保

护作品完整权等。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其许

可或者转让的第三方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应征方案及应征作

品，可以不署名公开使用。

3.应征人承诺，不行使和主张对应征方案及应征作品的著

作权等知识产权及其他法律保护的权利中的人身权利和财产

权，包括但不限于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

等权利，并且无条件地、不可撤销地同意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

据创新应用研究院其许可或者转让的第三方在全世界范围内不

受限制的享有和行使权利。

4.应征人同意，接受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

院的要求和安排，自行或者由他人或者与他人共同对应征方案

及应征作品进行深化设计、相应修改。深化设计、修改后的知

识产权等全部权利归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其

许可或者转让的第三方，并适用应征人作出的所有承诺。

5.应征人承诺，不在任何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不以任何形

式发表全部或者部分应征方案及应征作品。应征人保证在全

球范围内未曾并无权自行或者授权他人对应征方案及应征作

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及开发。



3

6.应征人承诺，征集人、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有权

自行决定对应征方案及应征作品不受限制地使用任何技术和

载体（包括目前未知的载体和技术）进行任何形式的使用、开

发、授权、许可或者保护等活动，而不受应征人或者他人的任

何干涉或者限制。应征人不主张任何相应的权利及收益等任何

利益。

7.应征人承诺，由于应征人参加征集活动、提交的应征方

案及应征作品的原因，导致征集人、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

院面临任何索赔等交涉、纠纷、诉讼或者仲裁，使征集人、长

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受到名誉、声誉或者经济上的直接或

者间接损失，无论应征人有无过错，应征人有责任，征集人、

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也有权要求应征人采取足够而适当

的措施，消除影响和损失。征集人、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

院有权向应征人追偿。

8.应征人确认，应征人如果不履行承诺及违反征集活动有

关规定，征集人、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可以要求应征人

限期改正，可以取消应征人的评选资格和对应征人的评审及奖

励，可以追究应征人法律责任。

本承诺函自应征人签字（如果有法定监护人，须法

定监护人同时签字）、盖章（应征人为自然人的，无需盖章）

之日起生效。非经征集人同意，应征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

撤销。

本承诺函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解释。

涉及征集人或者长春市数据创新应用研究院的纠

纷，由征集人住所地法院管辖，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应征人签名（自然人填写）：

法定监护人（如有）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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